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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臺南市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為協助因重傷病住院治療之臺南市(以下簡稱本

市)中低收入老人獲得妥適之照護及減輕其家計負擔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領有本市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者得申請本補助。但領有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

顧津貼者不得重複請領本項補助。 

三、本補助費用核實計算，每人每日最高補助新臺幣七百五十元，每年度最高補助

新臺幣九萬元。 

四、申請人應於就醫後或出院日起三個月內，填具申請書並檢具下列文件，向戶籍

所在地區公所提出申請： 

（一）申請表。 

（二）註明入出院日期之診斷證明書正本。 

（三）醫療院所醫師、護理人員或社會工作人員出具須僱請專人看護證明書。

但診斷證明書已載明「住院期間須專人看護」字樣者，免附。 

（四）載明看護日期、時間起迄、每日看護時數及每日看護費用之看護費收據

正本。 

（五）看護員身分證影本及照顧服務員訓練結業證書影本各一份。非本國籍之

看護員，須附居留證影本及工作證影本 

申請人因故無法時，得委託他人、機構或醫院代為申請、具領補助。 

委託他人申請者，應填具授權書，並檢附受委託人國民身分證正本及影本，

正本驗畢後發還。 

相關資料影本請書明「與正本同」並簽章以資證明。 

五、區公所受理申請時，應就相關證明文件予以調查初核後，函報本府核定。 

本府依申請書面資料予以審核，經審核符合補助資格者，函知區公所辦理

補助費之核發。 

申請人於申請後死亡者，其死亡前尚未具領之補助費得參照民法繼承篇有

關規定辦理具領。 

得申請人於申請前已死亡者，由其繼承人申領。法定繼承人有二人以上時，

得檢附共同委任及切結書，由其中一人請領。 

六、申請人如提供虛偽不實資料、隱匿資料、以詐騙或其他不正當方法取得本補助，

本府即予停止補助，並依規定追回其溢領補助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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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服務內容： 

  核實計算，每人每日最高補助新臺幣 750元，每年度最高補助新臺幣 9萬元。。 

二、服務對象： 

  領有本市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者；但領有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者不得重

複請領本項補助。 

三、應備文件： 

1.申請表  

2.註明入出院日期之診斷證明書正本。  

3.醫療院所醫師、護理人員或社會工作人員出具須僱請專人看護證明書。但診  

  斷證明書已載明「住院期間須專人看護」字樣者，免附。  

4.載明看護日期、時間起迄、每日看護時數及每日看護費用之看護費收據正本。  

5.看護員身分證影本及照顧服務員訓練結業證書影本各一份。非本國籍之看護 

 員，須附居留證影本及工作證影本。 

 

相關檔案：  

1.切結書   

2.授權書   

3.共同委任及切結書   

4.臺南市中低收入老人重病住院看護費用補助要點   

5.申請表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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